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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长寿时代社会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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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被学界看作中国人口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年份，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10.46%。按照国际上人口年龄结构的通用划分标准，2000 年标志着我国正
式进入了老龄社会。2021 年，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攀升
到 18.90%，比世纪之初增加了近八个百分点。众所周知，人口老龄化本身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它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加速度的人口老龄化也从一个侧面预示着中国正式开启了

长寿时代。 
    当下，长寿时代的中国社会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 
    一是人口年龄结构从传统的典型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过渡。即少儿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
少子化、老龄化进程同步加快。2021年我国 0—14岁少儿人口比重和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
重分别为 18.60%和 18.90%。 
    二是中国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平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5岁上升到2019
年的 77.34岁，70年间增加了一倍多，已超过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按照“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预计 2030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将上升到 79岁。 
    三是基于老年期的中国人“第三人生”不断延长。以退休为主要特征的老年期“第三人生”，
是完全有别于未成年期的“第一人生” 和中青年期的 “第二人生”的全新生命阶段。随着平均
预期寿命的延长，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第三人生平均水平在 20 年左右，有些长寿的老年人将会更
长。 
    毋庸置疑，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显著标志之一，也将有力推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过，我们需要清醒意识到，长寿时代老龄社会新形态的变迁，不仅引发

社会结构、消费结构、保障制度、福利供给、治理结构等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的变化，同时

也为长寿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念、方式、内容等方面带来持续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现实挑

战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长寿时代老龄社会新形态的治理理念相对比较滞后，主要表现在将老龄问题仅仅视作老
年人自身的问题、涉老的相关治理体系呈现碎片化，以及治理出现多头管理现象、社会治理方式

大多是被动式的回应性治理等方面，适应老龄社会的社会治理思路和模式亟待转型。 
    二是长寿社会的多元共治和良性互动体系框架尚未完全构建，突出表现在仍然延续年轻型社
会的“政府管控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和市场的治理潜力和作用远未充分发挥、接近两成的老

年人尚未被看作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老年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相对单一等，长寿社会的

共建共治共担共享格局有待构建。 
    三是长寿时代不同代际利益群体结构复杂化且各自诉求多元化，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为主要
标志的长寿时代伴随着中国人从“单位制”向社会人”的转变，负责其利益分配和维护的责任主

体也从原有的单位向现有的社区发生根本性的转移。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利益群体结构比

例发生明显的变化，不同代际之间的诉求呈现多样性，群体间利益摩擦不断增多，一定程度上加

大了老龄社会的基层社会治理难度。 
    四是长寿社会的城乡间、代际间社会资源分配失衡特征明显，主要表现在城乡间养老服务资
源分配不均衡，公共产品供给不充分，尤其是农村地区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不充分，代际间存在

着明显的收入不平等、健康不平等，由此引起老龄社会的各种风险因素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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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寿时代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呈现不可逆转的鲜明特征，是新时代面临的一项新的基本国
情。长寿社会背景下的社会治理亟须突破传统年轻型社会的治理思维定式，不断创新涉及多层次、

全方位、跨领域、全龄型的公共治理理念，更加注重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积极挖掘长寿社

会治理红利和发展机遇，逐步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水平，推动银发经济的长足发展。与此同时，

需要更加注重治理模式的整体性治理转变、治理视域的全人口全生命周期转变和治理理念的前瞻

性转变，重点关注和降低人口年龄结构嬗变可能引发的社会失序风险，进而通过不断提升全体民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增进长寿社会的社会福祉和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基于上述社会治理的主要思路，下一步具体应对策略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从顶层制度设计出发，进一步完善适应老龄社会的生育、教育、就业、退休、养老等相
关法律法规体系，构建适合长寿社会的、统筹各个部门的老龄工作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长寿时

代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二是以创新治理观念为抓手，明晰政府、社会、市场、家庭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构
建适合长寿社会的政府、社会、市场、家庭等多元共建共治共担共享社会治理新模式，重构社会、

市场、家庭介入老龄社会治理的自由空间，增强社会力量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力，突出老

年人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和自治性，拓宽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多元渠道，全面提升长寿社会的治

理效能。 
    三是从增强公众主体意识入手，注重对公众进行老龄社会新国情的教育和宣传，大力普及人
口基本常识，平衡和优化代际间、城乡间社会资源分配，提高代际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公平性，

最大限度减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摩擦，注重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转变，进一步增

强长寿社会公民个体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 
    四是以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为目标，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社会治理方方面面，
消除公众对于老龄化以及长寿带来的负面解读和无谓焦虑，营造积极应对老龄化的社会氛围和尊

老、敬老、助老、孝老的文化氛围，建设一个智能、便捷和无障碍的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

生活环境，全力创造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良性社会氛围。 
    五是以化解长寿社会风险为突破口，建立健全老龄社会的风险监测预警和应对体系，进一步
完善主动进行老龄社会风险识别、评估、反馈和更新的动态循环监控体制，制定无缝衔接的、可

预见的完备的风险治理预案，实现老龄社会的风险治理关口前移，提升长寿社会风险治理的针对

性和前瞻性。 


